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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县 2023 年度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

事中监控评价报告

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按照财政部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、宝鸡市财政

局《宝鸡市加快实现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目标行动方案》（宝市

财办检〔2021〕16 号）、《陇县财政局关于配合第三方评估机

构做好 2024 年度重点项目预算绩效事中监控评价工作的通知》

（陇财办绩〔2024〕131 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受陇县财政局

委托，陕西大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，

于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深入项目主管部门及实施单位，

通过座谈交流、查阅资料、查询账务系统、对比分析、综合研

判等方式，在项目主管部门自评的基础上，遵循科学、规范、

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对陇县 2023 年度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

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进行“双监控”，现将

监控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背景

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大气中，比如

煤炭等能源燃烧、工业生产、交通运输、建筑施工、秸秆露天

焚烧、燃放烟花爆竹等过程排放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挥发性

有机物、氨、烟尘、粉尘等大气污染物进入大气环境中。当这

些物质的浓度达到有害程度，以至破坏生态系统和人类正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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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和发展的条件，对人或物造成危害的现象叫做大气污染。为

防治大气污染，我国通过立法、制定系列标准和规划防治大气

污染，目的是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保护公众健康；进一步优化

产业结构，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，工业企业达标排放；优化能

源结构，推动燃煤小锅炉的淘汰改造，着力发展清洁能源。2018

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明确提出“防治

大气污染，应当加强对燃煤、工业、机动车船、扬尘、农业等

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，推行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，对颗粒物、

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挥发性有机物、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

气体实施协同控制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大气污染防治工

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

投入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

责，制定规划，采取措施，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大气污染物的排

放量，使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标准并逐步改善”。2023 年《国

务院关于印发<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>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23〕24 号）明确提出：到 2025 年，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

PM2.5 浓度比 2020 年下降 10%，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控制

在 1%以内；氮氧化物和 VOCs 排放总量比 2020 年分别下降 10%

以上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、汾渭平原 PM2.5 浓度分别下降 20%、

15%，长三角地区 PM2.5 浓度总体达标，北京市控制在 32 微克/

立方米以内。为全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提出了新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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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县主城区供热站于 2013 年建成投入使用，主要承担主城

区 108 万㎡建筑供热。站内建有 25 蒸吨燃煤锅炉 4 台（3 用 1

备），2020 年 9 月对 1 台锅炉进行大修，另外 3 台锅炉局部维

修，运行至 2023 年 3 月，1 台经过大修的锅炉可正常运行，其

余 3 台锅炉及排放设备老化严重，无法正常运行。总之。该站

脱硫除尘设备技术落后，排放指标远超环保要求，加之距环保

监测点直线距离仅 300 米，严重影响我县环保监测数据。为了

确保主城区冬季正常供暖，使该供热站排放达标，同时考虑运

行成本，2023 年 6 月 8 日，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县政府提

交了《关于申请主城区供热站排放设备提升改造的报告》，申

请对主城区供热站 3 台锅炉及所有脱硫脱硝除尘设备进行改

造；2023 年 6 月 29 日经县政府县长办公会研究同意实施陇县

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；2023 年 7 月 19 日，陇县发展

和改革局以《关于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建议书的批

复》（陇发改发〔2023〕383 号）文件批准项目立项；2023 年

7 月 25 日，陇县发展和改革局以《关于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

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陇发改发〔2023〕395 号）

文件批准项目可可行性研究报告；2023 年 7 月 29 日，陇县发

展和改革局以《关于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初步设计

的批复》（陇发改发〔2023〕405 号）文件批准了项目初步设

计；2023 年 8 月 2 日，陇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以《关于县城区供

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招投标实施方案的批复》（陇行审项目

发〔2023〕59 号）文件批准了项目招投标实施方案；项目实施

单位于2023年8月3日委托招标代理机构--中禧国际项目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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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对本工程实施公开招投标；2023 年 10 月 17 日，完成

了项目招投标相关工作，启动了工程建设项目。

本报告为陇县 2023 年度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绩

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事中监控报告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陇县 2023 年度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

目。

2.主管部门：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3.实施单位：陇县城区热力有限公司

4.计划建设期限：2023 年 8 月至 2023 年 12 月

5.计划建设内容：对现有锅炉进行维修加装炉内脱硝设施，

更换鼓引风机、除尘器、脱硫塔，增加烟气脱硝等设备，以及

上述系统的配套设施，以满足排放标准及使用要求。

6.项目总投资：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2,585.00 万元

7.预期效益：通过项目实施，可有效降低陇县城区供热站

烟气排放量，对于加快解决区域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，持续有

效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，实施“生态立县”战略，推进美丽平安

幸福陇县建设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

可持续、更为安全的发展，为人们营造出舒适、健康、宜人的

生活环境具有重重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。

(二) 项目预算安排情况

2024 年 1 月 18 日，陇县财政局以《关于下达城区供热站

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资金的通知》（陇财办建追〔2024〕7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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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，预算安排 2024 年度项目资金为 800.00 万元，详见表 1。

表 1 项目预算资金安排情况表 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
预算

资金
主要用途

1
陇县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

陇县城区供热站大

气污染治理项目
800.00

主要对现有锅炉进行维修加装炉内脱硝设施，更换鼓引风

机、除尘器、脱硫塔，增加烟气脱硝等设备，以及上述系

统的配套设施，以满足排放标准及使用要求。

合 计 800.00

三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监控目的

对照绩效目标，检查绩效运行是否发生偏离，绩效目标完

成情况是否与预期相符。及时预警并分析偏差原因，促进绩效

目标的实现。

（二）监控方法

在项目单位自我监控管理的基础上，评价组采取听取汇报、

实地查看、账务核对、调取资料等方式，跟踪项目实施进度、

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采用目标比较法、定量分

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等方式方法，将绩效实现情况与预期绩效

目标进行比较，得出具体执行情况。

（三）绩效监控的局限性

尽管评价组在评价中力求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

性，但在实际评价过程中依然存在局限性：一是由于评价时间、

人力等限制，加之项目量大、面广，获取数据与信息来源存在

局限性；二是评价工作人员知识面、经验等限制，在理解和判

断上存在认知局限性；三是由于本项目更换设施多、涉及面广、

惠及人口多，项目数量和质量的实施情况界定存在一定的局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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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。

四、绩效监控分析

（一）项目到位资金情况

截至 2024 年 6 月底，财政部门已拨付到位陇县城区供热站

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资金为 800.00 万元，到位率为 100%，详见

表 2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进度情况

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8 月完成项目立项、初设等前期相关手

续；项目由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完成项目设计工

作；2023 年 10 月 9 日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，确定陕西建工第

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施工中标单位，中标价 2,556.6 万元;

确定陕西禾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项目监理单位。该项目从

2023 年 10 月 18 日开工建设，2023 年 12 月 15 日按计划全部完

成了项目建设内容并投入运行。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

显示，主要完成工程量情况如下：

（1）安装维修 17.5MW 热水锅炉 3 台，改造 17.5MW 热水

锅炉 1 台；

（2）安装省煤器 4 台；

（3）安装炉内脱硝系统（SNCR）系统 4 套；

（4）安装炉外脱销（SCR）系统 4 套；

（5）安装布袋除尘系统 4 套；

（6）安装组合脱硫塔（含烟囱）1 套；

（7）安装气力吹、储灰系统 1 套；

（8）安装在线烟气检测系统 1 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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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更换锅炉鼓、引风机系统 4 套；

（10）拆除、新建引风机房 137㎡；

（11）新增锅炉房动力电气系统，控制柜 12 台；

（12）新增斗式提升机 2 台；

（13）维修锅炉炉排 4 台，维修煤闸板 4 台；

（14）修缮锅炉房及储煤棚约 1300m；

（15）完善、新装锅炉房电照系统及消防设施。

（三）预算执行进度情况

截至 2024 年 6 月底，项目已执行资金 800.00 万元，项目

年度预算执行率为 100%。详见表 2。

表 2 项目预算资金到位情况表 单位：万元

序

号
项目名称

预算

金额

到位

金额
支出金额

资金

到位率

预算

执行率
备注

1
陇县城区供热站大

气污染治理项目
800.00 800.00 800.00 100% 100.00%

陇财办建追

〔2024〕7 号

合 计 800.00 800.00 800.00 100% 100.00% -

（四）目标实现程度

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，陇县 2023 年度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

治理项目整体完工率为 100%。根据项目建设进展和计划安排情

况看，2023 年 12 月份已完成了项目建设内容。但有一座锅炉

出口烟气超标，2024 年 12 月有可能解决烟气排放未达标的问

题，以及完成项目全部资金支付计划任务。详见表 3 和附件 2。

表 3-1 项目目标实现程度情况表 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
2024 年 1-6 月
预算执行情况

2024 年 1-6
月预算执行

率

2024年 1-6月
项目进度情况

2024 年底预
计完成情况

2024 年底完
成目标
可能性

1
陇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

染治理项目
800.00 800.00 100% 100% 100% 能

合 计 800.00 800.00 100% 100% 100% 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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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情况表 单位：万元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项目总目体指标

值
1-6 月份执行

情况
2024 年预计
完成情况

2024 年底
完成目标
可能性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

改造烟气排放系统 1套 1套 100% 能

改造燃煤锅炉 3台 3台 100% 能

年度资金支付率达到 100% 100% 100% 能

质量指标
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% 100% 100% 能

项目运行烟气排放达标率 100% 未达标 100% 有可能

时效指标
工程建设完工时限 2023.12 2023.12.15 100% 能

年度资金按时支付率 100% 100% 100% 能

成本指标
年度工程投资成本 ≤800 万元 800 万元 100% 能

全部工程投资成本 2585 万元 800 万元 100% 有可能

效益
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达到预期收益情况 达到 达到 达到 能

社会效益指标

供暖设备正常运行情况 良好 良好 良好 能

改善人居条件情况 明显 明显 明显 能

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情况 明显 明显 明显 能

生态效益指标
降低污染物排放，改善人居环

境情况
明显 明显 明显 能

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造后可持续使用年限 ≥10年 10 年 ≥10 年 能

满意
度指
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
指标

居民满意度 ≥95% 96.6% ≥95% 能

（五）项目绩效延伸监控

本项目绩效延伸监控对象主要为陇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

治理项目总体建设及资金使用情况，具体如下：

1.项目预算总投资及财政预算资金情况

根据项目前期建议书、可研、初设及招投标实施方案批复，

陇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整体预算总投资为

2,585.00 万元。2023 年 7 月 31 日，陇县财政局以《关于主城

区供热站排放设备提升改造资金的通知》（陇财办建追〔2023〕

109 号）,下达预算资金 2,585.00 万元.

2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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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24 年 6 月底，陇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整

体到位资金 800.00 万元，占预算资金的 30.95%，

以上详见表 4。

表 4 项目整体资金到位情况表 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预算
财政预算
资金

工程中标/合
同价

财政累计到
位资金

资金
到位率

备注

1
陇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

染治理项目
2,585.00 2,585.00 2,556.66 800.00 30.95%

合计 2,585.00 2,585.00 2,556.66 800.00 30.95%

3.项目资金支付情况

截至 2024 年 6 月底，陇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整

体支付使用资金 800.00 万元，占到位资金的 100%，占预算资

金的 30.95%，占合同总额的 31.29%，详见表 5。

表 5 项目整体资金执行情况表 单位：万元

序
号

项目名称
财政预算
资金

工程中标/
合同价

财政累计
到位资金

项目累计执
行资金

预算资金
执行率

合同金额
执行率

到位资金
执行率

1
陇县城区供热站大气

污染治理项目
2,585.00 2,556.66 800.00 800.00 30.95% 31.29% 100%

合计 2,585.00 2,556.66 800.00 800.00 30.95% 31.29% 100%

注：2023 年 7 月 31 日以(陇财办建追〔2023〕109 号)下达了项目

专项资金（2,585.00 万元）文件，但 2023 年并未申请支付资金。2024

年 1月 18 日以（陇财办建追〔2024〕7 号）文件下达的 800 万元仍属于

2,585.00 万元中的部分资金。故项目财政预算资金仍按 2,585.00 万元

计算。

4.项目实施情况、存在问题及建议

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，陇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

已基本完成全部建设目标任务，项目进度为 100%。具体情况如

下：

该项目从 2023 年 10 月 18 日开工建设，2023 年 12 月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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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建成并投运。主要完成了对现有锅炉进行维修加装炉内脱硝

设施，更换鼓引风机、除尘器、脱硫塔，增加烟气脱硝等设备

及配套设施，项目已基本完成了年度计划建设目标任务。但仍

存在项目前期可研不到位、资金支付率偏低等问题，主要问题

及建议如下。

（1）项目前期可研不够详实。从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

可以看到，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相关研究工作不到位，可

行性研究论证不充分，报告内容不完整，编制深度不到位，尤

其是项目节能减排部分研究分析深度不够，达不到可研应有的

深度和实际要求，无法为项目投资决策、设计、实施等提供充

分可靠的依据。一是建议项目单位应要求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

单位严格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编写大纲及说明》（发改投资规〔2023〕304 号）要求，科学

的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并做到研究论证充分，分析到位，

报告内容完整，编制深度达到相关质量标准和实际要求，能为

项目投资决策、设计、实施等提供充分、可靠的依据，为扩大

有效投资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二是建议项目单位

要重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审工作。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项

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必须要进行评审，但评审是确保可行性报告

质量、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之一。 因此，在实

际操作中，应充分重视评审的作用和价值，确保评审工作的顺

利开展，为项目建设提供支撑。

（2）预算执行率偏低。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完

成了项目全部建设内容。但截至 2024 年 6 月底，共支付项目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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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资金 800.00 万元，仅占预算资金的 30.95%，占合同总额的

31.29%，预算执行率明显偏低。建议项目单位积极加强与有关

方面沟通、协调，尽快解决项目后续资金的问题，为项目整体

顺利实施、早日完成支付任务提供资金保障。

五、绩效监控结论

陇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资金安排符合党和国家

相关政策法律法规规定，符合陇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通过项

目的实施，为实施“生态立县”战略，推进美丽平安幸福陇县

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。项目立项依据充分、预算资金安排合理、

有序推进，能按期完工；项目实施可为人们营造出舒适、健康、

宜人的生活环境，受益面广，惠及人口多，社会效益、生态效

益、可持续发展影响效果显著。但项目仍存在烟气排放仍未达

标、相关工作及绩效管理等不到位等问题。项目总预算资金为

2,585.00 万元，2024 年度预算资金为 800.00 万元。截至 2024

年 6 月底，项目共支出资金 800.00 万元，项目年度预算执行率

为 100%，总预算资金执行率为 30.95%；项目已于 2023 年 12

月 15 日基本完成了全部建设内容（仍有烟气排放未达标的问

题）。根据项目建设进展和资金安排情况看，2024 年底项目有

可能完全解决烟气排放未达标的问题，以及完成全部资金支付

目标任务，详见表 2。

六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项目烟气排放未达标。从陕西珈迈森环境检测有限

公司 2024 年 3 月 14 日取样、2024 年 3 月 17 日出具的项目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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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检测报告（珈迈森监（气）字〔2024〕第 022 号）显示：“DA002

燃煤锅炉排放口氮氧化物监测结果不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DB61/1226-2018 表 2 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

值的要求”，未达到烟气排放标准。

（二）相关管理工作存在不足。一是相关制度不规范。项

目单位虽有各项管理制度，但制度不够规范，制度的发布、执

行日期不明确，盖章也不到位，制度的规范性、严肃性和有效

性不足。二是项目验收工作不够规范。项目竣工后，虽然也组

织了项目验收工作，但验收工作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规范

化要求进行验收，既没有出具规范的项目验收报告，也没有对

锅炉出口烟气排放未达标的问题，提出明确的整改措施、整改

意见和整改时效。三是资料管理不够到位，未见到项目前期的

项目建议书等资料；因项目正在审计之中，也未见到项目施工

及监理相关资料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。项目实施单位尽管已

开展了项目绩效管理工作。但仍存在着预算绩效意识薄弱，认

识不够到位，绩效管理机制尚未建立，指标体系建设不够科学，

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，绩效自评不够严格，绩效责任约束作用

不强等问题。

七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尽快完成项目整改，确保烟气排放达标。一是项目

单位应针对项目烟气排放未达标的问题，向项目设计、施工、

设备提供方、监理等相关参建单位发出整改通知，要求相关单

位必须在 2024 年冬季供暖前完成整改工程，确保全部设备烟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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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。二是项目主管部门要加强监

管工作，要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尽快完成项目整改工作，确保在

2024 年冬季供暖季设备正常运行，烟气排放完全达标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管理，提高运行管理水平。一要建立健全

项目相关管理制度，重点完善项目实施中的管理、监督、考核、

财务等制度，对不够完善的制度要进行及时修订、完善，坚持

为用而建，增强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的科学性、针对性和实效

性，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力和执行力。二要强化制度的执行力

和约束力。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”。因此，要切实强化制

度意识，自觉尊崇制度、严格执行制度，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

性和权威性；要建立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、考核、奖惩和追

究机制，强化日常督察和专项检查，不断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和

约束力，让制度管用见效。三要规范项目验收行为。要严格遵

循科学、规范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把工程建设项目交竣工

验收关。首先验收组应邀请第三方专业人员参与验收工作；然

后验收意见书应该有验收组人员基本的信息；其次验收工作要

本着“谁验收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验收过程要做到严

肃认真、纪律严明，不仅要对工程建设内容的数量、质量、技

术水平、生产条件成熟度、技术资料完备情况等方面进行逐项

验收，还要载明验收时间、组织部门、参与部门及人员等信息，

更要有科学合理的验收结论性意见和建议，确保验收结果的真

实、公平和公正，客观、准确地反映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。

四要加强项目资料管理。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资料管理制度，加

强资料管理工作，规范资料管理行为，认真做好资料的收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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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类工作；另一方面要建立项目资料档案，认真做好项目资料

的整理、立卷、归档、保管工作，确保项目资料完整、准确、

齐全，并及时归档。

（三）增强绩效意识，强化绩效管理。一是项目单位要切

实增强绩效管理理念，树立绩效管理意识，筑牢“花钱必问效，

无效必问责”的绩效理念，要学懂弄通项目绩效考核指标的各

项要求，掌握指标内容和含义，努力提高绩效目标编制的完整

性和规范性，并着力健全项目绩效长效机制。二是项目单位要

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，科学设置项目绩效目标，切实增强绩

效目标的完整性、相关性、适当性和可行性，确保项目绩效目

标与政策目标、社会公众需求、财政投入规模、部门职责职能、

项目实施计划等相匹配。三是项目单位要切实担负起预算绩效

管理主体责任，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机制，严格按照既定的项

目绩效目标指标任务，科学规划行动方案，制定确保项目目标

实现的保障措施，同时，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监督检查力度，

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四是项目单位要扎实开展绩效自

评工作，通过对项目相关制度建立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、绩效

目标实现等情况进行自我评价，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目

标、资金管理是否规范、资金使用是否有效，检验资金支出效

率和效果，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，及时总结经验，改进管理措

施，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，完善工作机制，有效提高

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。同时，要认真、准确填写绩效自评

表，形成详实的自评报告。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i3R41Ewdd5mEguxzKHLJ0zRK9RCMpbIE2ohWRNgO+nbr7/MK322ZLB+nUyMJaIS/zPAt0Iy7kJ6updQyJj7q74l2KsT+8LTwogzKMLWZXlqrPFSZwry0iEQqSBiN9pbdSjnNJDPvQ7sPJsQH3c47w0pVhevl1fm+xbwiCme6DJL+sUfbAAUOS6XsQ9kabDDRLdm0MRhmD1cOjuAD17a62yPAihHBZCfAhbRrWmTkgrxbIDW+nGR8LLUvtxMoJur/q8fv1gGy6bCGxiNmHQkAiDWUF/6dbdbI4KyHnGEtk8HYxm61Ibfz6J+ygfbBSIxdozCDYwcmfeXFE+H4a//WbkfIr4ZRMHn8i1ODMmqr+AHDI7ZlsHxk5Z5aUg63ATuqrGEddxQWpqM=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i3R41Ewdd5mEguxzKHLJ0zRK9RCMpbIE2ohWRNgO+nbr7/MK322ZLB+nUyMJaIS/zPAt0Iy7kJ6updQyJj7q74l2KsT+8LTwogzKMLWZXlqrPFSZwry0iEQqSBiN9pbdSjnNJDPvQ7sPJsQH3c47w0pVhevl1fm+xbwiCme6DJL+sUfbAAUOS6XsQ9kabDDRLdm0MRhmD1cOjuAD17a62yPAihHBZCfAhbRrWmTkgrxbIDW+nGR8LLUvtxMoJur/q8fv1gGy6bCGxiNmHQkAiDWUF/6dbdbI4KyHnGEtk8HYxm61Ibfz6J+ygfbBSIxdozCDYwcmfeXFE+H4a//WbkfIr4ZRMHn8i1ODMmqr+AHDI7ZlsHxk5Z5aUg63ATuqrGEddxQWpqM=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nd0CS7m7t9AaAvPB2vH3BRP3/yfQNsp7znNkGwWuAe2gRUIUiYZWEEBblmgEYi8HDloBvW8bC0mfHnSxA9UV1RBK/q3fx8zjIVpaTUgIaI3PDpZjJw+1eKU+k5YLUEFStmegNVtQIutFjMVz2F2ygLqp5a5M4MsKcIfm1NDvADG/SVEEgtZsLfSEEFShYsXI52EGDRCuBmB4+bEXdNWf7HQiuw3pahee5pto3xMW5uZP03jp72j5kYnxo5Z8Oll7hG6fwixOvCgwBFnMyWQeGVuYLi05PdBLV6tdSyohm7xKa/ACeP3f3vzV8oTGbts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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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绩效考评组成员表

附件 2：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执行监控表

附件 3：评价单位营业执照

陕西大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

2024 年 7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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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绩效考评组成员表

龙军林 陕西大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

贺 莉 陕西大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会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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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陇县 2023 年度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执行监控表（2024 年度）

主管部门 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名称 陇县城区供热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

实施单位 陇县城区热力有限公司 项目批准机关及文号 陇县财政局 陇财办建追〔2024〕7 号

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
按原项目用途执

行数
按原项目用途执行率

调整为其他用

途执行数

调整为其他用途

执行率
全年执行率

年度资金总额 800.00 800.00 100%

其中：本年一般公共预算

拨款
800.00 调整为其他用途

原因说明
其他资金

累计下达预算资金总额

（分年度实施项目）
2,585.00 累计执行数 800.00 累计执行率 30.95%

年度总体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
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其燃煤锅炉排放将达到氮氧化合物每立方小于 50 毫克，二氧

化硫每立方小于 35 毫克，烟尘每立方小于 10 毫克，符合环保相关规范标准
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其燃煤锅炉排放将达到氮氧化合物每立方小于 50 毫克，二氧化硫每立方小于

35 毫克，烟尘每立方小于 10 毫克，符合环保相关规范标准

绩效
指标

一级指
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总目体指标值
1-6月份执行

情况
全年预计
完成情况

偏差原因分析 完成目标可能性
纠偏
措施经费

保障
制度
保障

人员
保障

硬件条
件保障

其他
原因
说明

确定
能

有可
能

完全不
可能

产出指

标

数量指标

改造烟气排放系统 1套 1 套 100% √

改造燃煤锅炉 3台 3 台 100% √

资金支付率达到 100% 100% 100% √

质量指标
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% 100% 100% √

项目运行烟气排放达标率 100% 未达标 100% √

时效指标 工程建设完工时限 2023.12 2023.12.15 100%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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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资金按时支付率 100% 100% 100% √

成本指标
年度工程投资成本 ≤800 万元 800 万元 100% √

全部工程投资成本 2585 万元 800 万元 30.95% √

效益指
标

经济效益指标 达到预期收益情况 达到 达到 达到 √

社会效益指标

供暖设备正常运行情况 良好 良好 良好 √

改善人居条件情况 明显 明显 明显 √

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情况 明显 明显 明显 √

生态效益指标
降低污染物排放，改善人居环

境情况
明显 明显 明显 √

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造后可持续使用年限 ≥10年 10年 10 年 √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
指标

居民满意度 ≥95% 96% ≥95% √

完成较好的

目标和指标

存在问题的

目标和指标

及原因分析

烟气排放仍未达标

存在的其它

问题
在前期可研不够详实、绩效目标管理等工作不到位

整改措施

备注：1.完成较好的目标和指标：从项目实际执行情况量化填写。

2.存在问题的目标和指标：从项目实际执行情况量化填写。

3.整改措施：针对存在问题，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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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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